
总第 25 辑 (2012 . 2)

中国审判指导丛书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
万鄂湘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

CHINA TRIAL GUIDE 
GUIDE ON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AND MARITIME TRIAL 

本辑要目

（海事审判政策与精神J Ci行示与答复）

深人推进海事审判精品战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苏航天万源凤电设备制造有限

不断提高海事审判服务大局的水平 公司与艾尔姆凤能叶片制品（天津） 有限公司申谐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和在全国海事审判 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击示的复函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拦件韦守仑）

(201啤7月17日） 裁判方法的基本问题

（司法,J'C件过亏妒仕头） 佼犯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效力

《关千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 （信息与资杆）

法律适用法〉若干问晒的解释（一）》 关千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成立的

的理解与适用 情况简报

人民法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 2012 年第 2 辑：总第 25 辑／万鄂湘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5

（中国审判指导丛书）

ISBN 978 -7 -5109 -0701 -2 

I 心涉. .. JI 心万…＠最... 皿 O国际商事仲裁

－研究－中国＠海事仲裁－研究－中国 W 心D99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4269 号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

万鄂湘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笫四庭

2012 年第 2 辑（总第 25 辑）

编

责任编辑

出版发行

地址

电话

网址

E - mail 

印刷

经销

孙振宇

人民法院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 号 (100745)

(010) 67550519 (责任编辑） 67550558 (发行部查询）

65223677 (读者服务部）

http: I lwww. courtbook. com. en 

courtpress@sohu. com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

本
数
张
次
号
价

开
字
印
版
书
定

787 X 1092 毫米

287 千字

16. 5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109 - 0701 - 2 

38.00 元

1/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

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

的请示的复函

2012 年 8 月 3 1 日 ( 2012) 民四他字第 2 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 (201 I ) 苏商外仲审字第 0004 号 《关于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与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纠纷一案的请示》 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请示，当事人在 《贸易协议》 中订立了仲裁条款，约定有关

争议事项可提交国际商会在北京仲裁。 订立 《贸易协议》 的双方当事人均

为中国法人，标的物在中国，协议也在中国订立和履行，无涉外民事关系的

构成要素，该协议不属千涉外合同。 由于仲裁管辖权系法律授予的权力，而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交由境外仲裁机构或

者在我国境外临时仲裁，故本案当事人约定将有关争议提交国际商会仲裁没

有法律依据。 同意你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的审查意见。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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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与答复

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千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

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申请确认仲栽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请示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2011) 苏商外仲审字第 0004 号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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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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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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砓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

一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应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

此报送我院审查。我院经审查，拟同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栽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

知》的规定精神，现将该案有关情况向你院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海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韩树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纪晓星、郑春华，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

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来源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 Soren Hoffer, 该公司萤事长。

委托代理人：苗蒂、王鑫，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当事人的诉辩主张

申请人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源公司）

申请称，该公司与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尔

姆天津公司）于2005 年 12 月 23 日签订了风力发电机叶片的贸易协议并约

定了仲栽条款，约定因《贸易协议》产生纠纷由外国仲裁机构仲裁。 根据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

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本案所涉《贸易协议》签订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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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系国内当事人，合同签订地、标的物制造、运输、销售及使用地均在国

内，不具有涉外因素，故双方约定将纠纷提请外国仲裁机构仲裁违反相关法

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确认该公司与艾尔姆天津公司之间的 《贸易协

议》中约定的仲栽条款无效。

被申请人艾尔姆天津公司答辩称，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在履行过

程中包含诸多涉外因素，包括协议的附件约定了外国法人的担保责任，且担

保函直接载明担保责任适用外国法律；合同以美元作为货款结算单位；合同

保修条款中约定了丹麦艾尔姆玻璃纤维制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麦

艾尔姆公司 ） 的保修责任等。 对涉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外国仲裁

机构仲裁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本案仲裁条款的达成是双方当事人真

实意思表示，选择的仲裁事项和仲裁机构明确，应为有效。 请求驳回江苏万

源公司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

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

南通航天万源安讯能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航天公司）

千 2005 年 6 月 2 日注册成立， 2010 年 9 月 19 日更名为江苏万源公司，系中

外合资企业，西班牙 ACCIONA ENERGIAS. A. 公司曾为该公司股东，现股

东为北京万源工业有限公司、英莎国际工贸集团、宝毅集团有限公司，经营

范围为制造、组装、调试、安装风力发电设备，销售自产产品，提供技术咨

询和售后服务。艾尔姆玻璃纤维制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尔姆

玻璃公司）千 2001 年 2 月 21 日成立， 2010 年 5 月 20 日更名为艾尔姆天津

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为丹麦艾尔姆公司，后股东更名为艾尔姆风能

叶片制品有限公司（丹麦），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叶

片及其他相关产品和相关技术服务。

2005 年 12 月 23 日 ，南通航天公司与艾尔姆玻璃公司签订了风力发电

机叶片的《贸易协议》 。 该协议之外另有 6 个附件，就权利义务及合同争议

解决方式进行了约定。 该协议第 19 条为争议及适用法律，具体表述如下：

19. 1 本协议适用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并依据其解释； 19.2 

如本协议导致或产生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请求或发生违约，包括该

协议的解释、履行或终止，双方首先应尝试通过善意的磋商和协商解决该争

议； 19.3 如首次提出善意协商请求后的 30 天内未开始协商，争议事项可提

交国际商会根据其仲裁规则仲裁，在产品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和经销方面，选

定的仲裁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或丰富的经验，或二者兼具，且须精通英

语； 19.4 仲裁应在指定仲裁员后的 30 天内进行 ， 仲裁语言为英语，仲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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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双方约定的场所，仲裁时间亦由双方约定。如

双方不能就仲裁时间和地点达成一致，仲裁员可以指定； 19.5 仲裁员的最

终裁决或裁定是终局的，且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根据仲裁员的判定

进行支付； 19.6 该仲裁裁定可在对任何一方或其相应财产具有管辖权的法

院强制执行。该协议 5.3 约定价款应以人民币支付，约定预付款及价格以美

元为结算单位。该协议第 9 条约定交付条款为 FCA (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

解释规则）。该协议附件 C 约定了丹麦艾尔姆公司对预付款的担保责任，丹

麦艾尔姆公司确认如艾尔姆玻璃公司未能根据所签署的贸易协议规定退还预

付款，其将立即向南通航天公司支付任何未退还的预付款，担保期间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担保关系适用丹麦法律；附件 D 约定了丹麦艾尔姆公司

的保修责任，根据保修书，丹麦艾尔姆公司有义务在买方场地替换或修理任

何有缺陷的部分，并支付由此发生的任何直接费用；附件 E 约定了西班牙

ACCIONA ENERGIAS. A. 公司的担保责任，如南通航天公司未能履行其在上

述《贸易协议》或该协议有关的订单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并遵守其对艾

尔姆玻璃公司的付款义务，其立即履行对艾尔姆玻璃公司的付款义务，担保

期间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担保关系适用西班牙法律。

听证中，江苏万源公司提交了保证书等材料，证明南通航天公司从艾尔

姆玻璃公司购买的风能叶片等设备实际使用地在张北国投风力发电厂和龙源

启东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通过网上银行以人民

币形式向艾尔姆玻璃公司付款，并提供货款电汇凭证。艾尔姆天津公司对保

证书、电汇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申请人的证明目的。

四、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

该院认为，本案系国内商事纠纷，双方约定涉案争议由外国仲裁机构仲

裁的条款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涉案《贸易协议》第 19 条约定由外国仲裁

机构仲裁的条款无效。

具体理由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 178 条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

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

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

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本案的《贸易协议》签订的双方当事人系中国

法人，《贸易协议》所涉标的物风能叶片在中国境内，《贸易协议》的签订

地及履行地也发生在中国境内，因而本案民事关系的主体、标的物及民事关

129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

系产生、履行的法律事实均在中国境内，不属千 《民通意见》 规定的涉外

民事关系。虽然在 《贸易协议》附件约定了外国法人的担保责任及保修责

任，但该约定不能改变本案《贸易协议》所涉民事法律关系是国内纠纷的

属性，且《贸易协议》签订的主体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因此其效力仅约

束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从 《贸易协议》第 19 条的具体内容看，也未涉及与

外国法人之间的争议处理方式，故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涉外因素。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

仲栽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栽。“依照该法规定，只

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提请外国仲裁机构仲裁，非涉外民商事

案件的当事人协议约定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应认定

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千审理民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该《意见》第十七条规

定，对没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纠纷，当事人约定提请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或者

在外国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无效。 本案《贸易协议》签订双方为中国法

人，协议签订地、履行地及标的物所在地均在中国，双方由此产生的法律关

系是国内商事法律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因而双方当事人在 《贸易协议》

中约定双方发生争议由国际商会仲裁的仲裁条款无效。

五、我院的审查意见

根据《民通意见》第 178 条关千“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

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

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

事关系”的规定，我院认为 ， 本案涉及的江苏万源公司与艾尔姆天津公司

间买卖风力发电机叶片的合同并不属千涉外民事关系。首先，签订买卖合同

的双方当事人江苏万源公司与艾尔姆天津公司均系设立千我国境内的中国法

人；其次，该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标的物叶片在中国生产、运输和使用；再

次，该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都发生在我国境内 。 因此，由于该合同涉及的

主体、标的物、法律关系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均发生在我国境内，

故该买卖合同不属于涉外民事关系。

尽管江苏万源公司与艾尔姆天津公司间签订的 《贸易协议》不仅涉及

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风力发电机叶片，还涉及各自母公司即外国法人的担保

及保修责任，但由于担保及保修相对于风力发电机叶片买卖关系来说为相对

独立的合同关系，故其并不影响 《贸易协议》． 中买卖风力发电机叶片为国

内民事关系的性质。

130 



外
责
的
约
与
据

只

事
定
的
规
者
法
关

9

请示与答复

《民事诉讼法》O 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 ， ＂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

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

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

人民法院起诉,, ;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也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

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依照上述法

律规定，只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提请中国的涉外仲裁机构或

者外国仲裁机构仲裁，国内当事人将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或者财产权益

纠纷约定提请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该仲裁协议应为无效，故江苏万源公司

与艾尔姆天津公司间买卖风力发电机叶片合同中所涉及“争议事项提交国

际商会仲裁＂的约定无效。

依据你院《最高人民法院关千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

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特向你院请示，请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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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2012 年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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